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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《漢紀)) r 茍悅目」札記

梁德華*

→、引言

東漢末年，漢獻帝感班固《漢書》文繁難習，乃命苟悅以《左傳》體，即編年

史體，重新整理紀傳體之《漢書} ，故此〈漢紀》的內容主要因襲《漫書〉而成。

1在《漢紀》中，萄悅除了改編〈漢書》的史料外，亦曾對歷史事件作出評價，這些

見解主要反映在「苟悅曰」中， <漢紀 ﹒孝平皇帝紀》卷三十云: ，-凡《漢紀> ' 

其稱年本紀、表、志 、 傳者，書家本語也 。 其稱論者，臣悅所論，組表其大事，以

參得失，以廣視聽也 。 J 2綜觀整本《漢紀》有三十四則「苟悅曰 J '乃探討葡悅

史學思想之重要材料 。 3其中苟悅評論史事多引用儒家典籍以闡釋其觀點，潘喜顏

< <漢紀》中的史論「依經附聖」的特點簡析〉一文指出《漢紀> ，-苟悅曰」大部

份採用了 「 依經附聖」的形式. 4然而未有細緻分析「苟悅曰 」 與儒家典籍之關係。

由於「苟悅曰」以引用〈易》、《春秋》與《論語》為最多. 5故本文擬探討 r ，苟悅

曰」與〈易》、《春秋〉與〈論語〉之關係，以進一步指出萄悅史學思想之淵源，

望能補充前人研究之末足。

*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。

〈漠紀}除了用《漢書}外，亦有不少地方參考T <史言凹的材料﹒可參考拙作<筍悅 《漢紀〉用

{史記}考> • <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> 2009年第49期，頁的-1徊 。

2 張烈點校: (前漢紀﹒孝平皇帝紀} (北京:中華書局 . 2002年) .頁547 。

3 許典才< <漢紀》多樣的史論形式〉言﹒ r {漢紀》 主要的歷史評論方式還是在歷史敘述過程中，就史

實隨時談出自己的歷史見解 。 這樣的史論不拘一格，有的一卷沒有一條，有的一卷則有數條。有的只有

三、 三十字 ，有的則有幾百字﹒ 更有長達千字者因這些論述大都議論深透，結構嚴謹，條暢明理，能給

人以很深的敵示。」見許典才: < (漢紀}多樣的史論形式) • {史學史研究> 2∞4年第l期，頁73 。

4 潘喜顏 < <漢紀} 中的史論 r 依經附聖 』 的特點簡析> • (商丘師範學院學報) • 2006年第 1 期，

頁66-68 。

5 據筆者統計. <漠紀> r;筍悅日 」及其所改寫之論贊部份中引用 〈易經} 13次. <春秋公'*傳 ) 7次，

《春秋左傳} 3次﹒ {尚書> 5次. {詩經> 7次. <周禮} 1次. <孝經> 1次. {韓詩外傳} 1次. {孟

子} 1次. {老子} 1 次. {法言} 1次. <史記 } 2次. <漢書) 2次 。 而 {申鑒〉引用 《易經} 22次，

《尚書 > 4次， {詩經> 3次. <孟子} 5次 . <左傳} 4次. <論語> 15次﹒(禮記} 1次 . <老子 } 5 
次. <莊子} 1 次﹒ 《晏子春秋} 1次. (尸子> 1 次﹒(法言) 2次﹒ {准南子) 2次. {漢書} [次，

「劉向之言 j I次 ，其中引用 (易經} 與 信緝的之次數最多，情況與(澳紀} 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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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茍悅日」輿《周身》

考《漢紀》及《申鑒》所引，以《周易〉羊毛最多，反映苟悅對〈周易》極為

重視 。《漢紀〉言: r 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 《易傳> '據交象承應陰陽變化之

義，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。由是冤、豫之言《易》者咸傅萄氏學，而馬氏亦頗行於

世。 J 6可知苟悅之叔苟爽深通《周易> '並曾著《易傳》﹒今雖已不存，唯唐李鼎

!祥 《周易集解》多採苟爽之〈易》注 ，由此尚可窺探苟氏之《易》學思想，故苟悅

對《周易》之理解亦承其家學淵源 。 《漢紀> r ;苟悅曰」多引《周易》以作為論述

之根據，反映苟悅如何闡釋〈易經》

如〈前漢紀﹒孝武皇帝紀三》元鼎四年於武帝禮待方術之士下，苟悅曰:

《易》稱「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 ，有人道焉 J '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 。 過

則有故，氣變而然也。若夫大石自立，僵柳復起，此形神之異也 。 男子化為

女，死人種生，此含氣之異也 。 鬼神劈彿在於人間，言語音聲，此精神之異

也 。夫豈形神之怪異哉?各以額感，因應而然 。 善則為瑞'惡則為異;瑞則生

吉，惡則生禍 。 精氣之際，自然之符也。故逆天之理，則神失其節，而妖神妄

興;逆地之理，則形失其節，而妖形妄生。逆中和之理，則含血失其節，而妖

物妄生 。 此其大旨也 。若夫神君之類，精神之異，非求請所能致也，又非可以

求福而釀災矣 。 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，況其能為神乎!凡物之怪亦皆如

之。《春秋傳》曰 í 作事不時，怨講起於民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。」當武

帝之世，賦役煩眾，民力凋弊，加以好神仙之術，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，皆

虛而無賞，故無形而言者至矣。於《洪範》言 r 僧則生時妖 。」 此蓋怨讓所

生時妖之類也。故通於道，正身以應萬物，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。 7

萄悅對武帝致神仙方術之士多有微言，並引《周易﹒繫辭下> r 有天道焉，有

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 J 8以證一切神鬼之事皆由自然而生，以為「各以類感，因應而

然，善則為瑞，惡則為異 。」 故一切災異皆由精氣變化， í 若夫神君之類，精神之

異，非求請所能致也，又非可以求福而擴災矣。」否定武帝致神君之舉 。 且引 《左

傳﹒昭公八年> r 作事不時，怨蕭動于民，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J ， 9指出上位者不應

以務鬼神之事為務。

6 {前漢紀﹒孝成皇帝紀二》 ﹒頁438 .

7 {前漢紀 ﹒ 孝武皇帝紀三》﹒頁227 。

8 李學動主編 : <周易正義> (北京 ﹒ 北京大學出版社， 1999年) . 頁318.

9 楊伯峻; (春秋左傳注H北京:中華書局. 1990年) . 頁的00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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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{前漢紀﹒孝武皇帝紀三》元朔五年於武帝封公孫弘為平津侯下，苟悅曰:

丞相始拜而封，非典也。夫封必以功，不聞以位。孔子曰; r 如有所譽，

必有所試矣。 」 譽必待試，況於賞乎! <易》曰 ; r 鼎折足，覆公傲。其形

涯，凶。」若不勝任，覆亂鼎實，刑將加之，況於封乎! 10 

苟悅批評武帝封公孫弘之舉，以為公孫弘無功受封，非國家之典範，並以《周

易﹒鼎卦〉交辭為喻，指出若弘不稱其職﹒則武帝之舉實有損朝政，而《九家易》

曰 r 鼎者，三足一體，猶三公承天子也。三公謂調陰陽，鼎謂調五味。足折鍊

覆，猶三公不勝其任，傾敗天子之美。故曰 rr 覆鯨』也。 J 11 可知三公不勝其

職，對天子之政實有負面影響，與苟悅之論相合。

而〈前漢紀，孝惠皇帝紀〉惠帝四年於呂后以魯元公主女配惠帝下，苟悅曰:

夫婦之際，人道之大倫也 。 《詩》稱 r 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

邦 。 J <易》稱 . r 正家道。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 。 」姊子而為后，昏於禮而

黯於人惰，非所以示天下﹒作民則也 。 群臣莫敢諦，過哉! 12 

苟悅對呂后立魯元公主女為惠帝后有所批評，以為不合於禮，亦違反人情，並

節引〈周易﹒家人﹒象傳> r 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婦掃而家道正，正

家而天下定矣。 J 13指出「正家道」對統治之影響 。 筍爽曰 r 父謂五，子謂凹，

兄謂三，弟謂初，夫謂五，婦謂二也。各得其正，故『天下定矣。dI J 又陸續曰 :

「聖人教先從家始 ，家正而天下化之，修己以安百姓者也 。 J 14可知在上位者應以

正家道為本，而呂后之舉則搗亂家道，故苟悅引《周易》作為論說根據以批評呂后

不能以身作則。以上三例可證苟悅論事多引《周易》為據，並對上位者不當的行為

作出批評。

J 、「苟悅曰」輿《春秋》

漢獻帝感《漢書〉文煩難習，乃命苟悅以「左傳體」重新整理《漢書> '故

《漢紀》在形式上取法於 《左傳> '然「苟悅曰」中直接引用《左傳》之地方並

不多。 15細考其文，苟悅評論史事其實多以《公羊》之義為據。《後漢書》稱苟爽

「年十二，能通《春秋> J '叉著《春秋條例》、《公羊問》等著作，可知苟爽

10 (前漢紀 ﹒孝武皇帝紀三> .頁 199-200 。

II 李鼎祥: <周易集解> (成都:巴蜀書社. 1991年) .頁206-207 0

12 <前漢紀 ﹒ 孝惠皇帝紀》 ﹒ 頁64 。

13 李學動主編: {周易正義> . 頁 158 0

14 李鼎祥 <周易集解》 ﹒ 頁 153 。

的 可參考本文注釋五之統計。



120 中國語文通訊

亦深通《春秋》之學。蔣義斌〈茍悅家學與漢末晉初史學〉中言 r 苟爽著《公

羊間》﹒殆即駁《公羊〉今文學之作。 J 16若此則苟爽之《春秋》學乃以古文家為

主。苟悅承其家學淵源影響，亦當熟知《春秋>> .於《漢紀>> r :苟悅曰」中以《公

羊》為主，兼採〈左傳>> .揉合今古文家之說，與苟爽專駁《公羊》之說相異 。 17且

《漢書﹒鸝陸朱劉叔孫傳》云. r 數歲，陳勝起，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: ~楚成

卒攻嶄入陳，於公何如? .!I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: 11'人臣無將，將則反，罪死

無赦。願陸下急發兵擊之 。 』三世怒，作色。 J 18 <漢紀〉引作「陳勝等起皮，二

世詔問群臣博士，群臣博士咸曰~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。宜急發兵擊反賊。』二

世怒 。 J 19案《漢書} r 人臣無將，將則反，罪死無赦 J • <史記》同， <漢紀》

則改作「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 J 0 <史記集解》引臣噴曰 r 將謂逆亂也 。 《公羊

傳》曰『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.!I 0 J 幼臣噴所引見於 《公羊傳﹒莊三十二年} 0 21 又

《公羊傳﹒昭公元年>> : r 君親無將，將而必誅焉。 J 22亦與此同，可見苟悅亦曾

據《公羊傳〉改易《漢書》文句，反映苟悅實熟知《公羊〉

1.獨取《公羊》之義例

苟悅論事有獨取《公羊》之義者， 23如《前漢紀﹒高祖皇帝紀》高祖九年於上

封張鼓搗宣平侯下，苟悅曰;

16 蔣義斌: <萄悅家學與漢末晉初史學> • <史學彙刊) 1987年第15期，頁4 。

17 ( 申鑒﹒時事第二) : r 仲尼作經，本一而已 。 古今文不同 ﹒ 而皆自謂真本經。古今先師，義一而已 。

異家別說不悶，而皆自謂古今 。 仲尼避而靡質﹒昔先師沒而無間，將誰使折之者 。 秦之滅學也﹒書藏於

屋壁 ﹒ 義絕於朝野，逮至1莫興，收撩散滯，囝已無全學矣。文有磨滅，言有楚夏，出有先後 。 或學者先

意有所{苦定，後進相放，彌以滋蔓，故一源十流 。 天水邊行﹒而訟者紛如也。孰不俱是，比而論之 ，必

有可參者焉 。 」可知苟悅認為今古文 r 執」其一不俱 「是 J .須比而論之﹒故苟悅兼探令古文家之

說 。

18 班固 <漢書 .111陸朱劉叔早早、傳第十三) (北京:中華書局﹒ 1962年) ，頁2124引25 。

19 張烈點校: <前漢紀﹒孝惠皇帝紀﹒卷第五> '頁的 。

20 司馬遷: {史記﹒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)(北京:中華書局， 1959年) ，頁2721 .

21 {春秋公羊經傳解黏﹒莊公三十二年> : r 公子牙令將爾﹒辭島為與親試看同?君親無將，將而誅焉。

然則善之與?日，然 。 殺世子母弟宣稱君者，甚之也。季子殺母兄，何善爾?誅不得辟兄，君臣之義

也 。」 見索介然點校: {春秋公羊經傳解詰} ，(濟南齊魯番祉， 1997年) ，頁569-570 。

22 索介然點校: <春秋公羊經傳解詰}﹒頁778 。

23 如 {前漠紀﹒孝文皇帝紀下}孝文十三年: r 筍悅曰: r 古者什一而稅，以為天下之中正也 。令漢民或

百一而稅，可謂鮮矣 。 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，輸其賦太半。官收百一之稅，民收太半之賊 。 官家之惠﹒

優於三代。豪強之暴，酷於亡秦 。 是上惠不通，威福分於豪強也。今不正其本，而務除租稅，適足以

資富強 。 夫土地者﹒天下之本也。 {春秋}之義﹒諸侯不得專封，大夫不得導地 。 今豪民占田，或至數

百千頃，富過王侯，是自專封也 。 買賣由己，是自專地也。孝武時，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悶。至哀帝

時，乃限民古田不得過三十頃 。 雖有其制，卒不得施行 。 然三十頃有不平矣，且夫并因之制 ， 宣於民眾

之時，地廣民稀，勿丟面可也。然欲廢之於寡， 立之於眾，土地既富﹒列在豪強﹒卒而規之﹒並有怨心則

生紛亂，制度難行。由是觀之，若高帝初定天下，及光武中興之後﹒民人稀少，立之易矣 。 就未悉、備并

田之法， 宣以口數占田，為立科限。民得耕種，不得買賣 。 以膽民弱﹒以防兼并，且為制度張本，不亦

宣乎 。 雖古令異制，損益隨時 。 然紀綱大略，其致一也。~ J 其中所引 r {春秋}之義 」 見於 {公羊傳

﹒信公元年}、 {信公二年》 、 {億公十四年} 、 {襄公元年} 、 《昭公四年} 、 {昭公十三年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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貫高首搗亂謀，殺王之賊，雖能證明其王，小亮不塞大逆，私行不贖公

罪 。 春秋之大義，居正罪無赦。趙王掩高之逆心，失「將而必誅」之義，使高

得行其諜，不亦殆乎!無藩國之義，減死可也，侯之，過蠍! 24 

苟悅以為貫高雖能明王之白，但亦有宴試之心，其罪固當誅 。 而趟王知貫高

叛逆而不加阻撓，雖非直接行試，然亦曾為貫高之罪掩飾，故高祖不應封其為侯。

其中苟悅所引 I <春秋》之義」見於《公羊傳﹒隱公三年~ I 莊公馮誠與夷 。 故君

子大居正 。 宋之禍、宜公為之也 J • 25苟氏據此以證貫高罪大不可赦 。 而「將而必

誅」則見於 《公羊傳﹒昭公元年~ I 令將爾，詞屬為與親試者同?君親無將，將而

必誅焉 J • 26苟氏據此以為趙王之罪等問試君，可知苟悅以《公羊》之義作為評論

人物行為之根據 。

又如《前漢紀﹒孝元皇帝下》建昭三年於杜欽之疏下，苟悅曰:

誠其功義足封，追錄前事可也 。 《春秋》之義，毀泉臺則惡之﹒舍中軍則

善之，各由其宜也 。 夫矯制芝事，先王之所慎也，不得已而行之。若矯大而功

小者，罪之可也;矯小而功大者，賞之可也;功過相敵，如斯而已可也 。 權其

輕重而為之制，宜焉 。 27

茍悅所引 I <春秋》之義」見於〈公羊傳﹒文公十六年~ : I 毀泉臺何以書?

譏。何譏爾?築之譏，毀之譏。先祖為之，己毀之，不如勿居而已矣。 J 28 以及

〈公羊傳﹒昭公五年> : I 舍中軍者何?復古也。然則屬搞不言三卿?五亦有中，

三亦有中 。 J 29苟氏據此以證矯制之舉應權其輕重，適時而行 。

再去日《前漢紀﹒孝景皇帝紀》景帝後元元年於周亞夫謀景帝勿封匈奴徐盧等五

人下，苟悅曰:

〈春秋》之義，許夷狄者，不一而足也。若以利害由之，則以功封 。 其適

逃之臣，賞有等差，可無列土矣。 30

苟悅所引 I <春秋〉之義」見於《公羊傳﹒文公九年~ : I 冬，楚子使椒來

聘。椒者何?楚大夫也。楚無大夫，此何以書?始有大夫也 。 始有大夫，則何以不

24 {前漢紀 ﹒ 高祖皇帝紀} . 頁49 。

25 李學勤主編: <春秋公羊傳注疏}﹒ 頁40-41 0 

26 李學勤主編: {春秋公羊傳注疏 >> .頁474 0

27 {前漢紀﹒孝元皇帝紀下} . 頁403 。

28 李學勤主編: (春秋公羊傳注疏} ﹒頁314 。

29 李學勤主編 <春秋公羊傳注疏} ﹒頁481 。

30 <前漢紀﹒季景皇帝紀) . 頁 14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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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?許夷狄者，不一而足也 。 J 31 茍悅據此指出景帝可賞徐盧等「遍逃之臣 J .而

不應封之 。以上三例可知苟悅評論史事多以《公羊》之說為據。

2. 兼採《左傳》、《公羊》例

《漢紀> r 苟悅曰」中亦有兼採《公羊》、《左傳》以論事者，如《前漢紀﹒

孝成皇帝紀四》元延四年於孔光遷廷尉下，苟悅曰:

聖人立制必有所定，所以防忿爭，一統序也。〈春秋》之義，立摘以長，

立于以貴 。 是以言摘無二也，貴有常也 。 以弟及兄，則貴有常矣。兄弟之子

非一也 ，不可以為典 。 雖立其長，猶非正也 。且兄弟近而親，所以繼父也;兄

弟子疏而卑，所以承亡也:俱非正統。捨親取賄，廢父立子，非順也;以弟繼

父 ，近于義矣。《春秋傳》曰 . r 太子亡則立母弟，無則立長。」立均以順

義，均則←之道也。 32

苟悅肯定孔光之議，以為兄終弟及乃「貴有常」之事，其中所引 r <春秋》之

義」見於《公羊﹒隱公元年> : r I軍長又賢，何以不宜立?立適以長不以賢 ，立子

以貴不以長。桓何以貴?母貴也。母貴則子何以貴?子以母貴，母以子貴。 J 33苟

悅據此說明兄弟之子猶非正，不可為典，若以弟繼父則為近義。後引《春秋傳》

即 《左傳》之文，見於《左傳 ﹒襄公三十一年 > : r 穆叔不欲，曰: w 大子死 ，有

母弟，則立之;無則長立。年鈞擇賢，義鈞則←'古之道也。~ J 34苟悅據此證成

以弟繼父之論，可見苟悅取〈公羊》、《左傳》兩書相合的觀點以作為其論說之根

據，藉以溝通今古文經。

四、「哥說曰」輿《論語》

西漢司馬遷對孔子極為推祟，既置孔子於《世家〉之中，又認為六經皆由孔

子所刪述，功業至大，其在《孔子世家〉論贊中表達對孔子嚮往之情 r 余讀孔

氏書，想見其為人。適魯﹒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，諸生以時習禮其家，余抵迴留之

不能去去 。 [......]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 ，中國言六藝者折

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! J 35可見史遷認為中國言六藝皆以孔子為準的 。 綜觀整部

31 李學勤主編 : {春秋公羊傳注疏 >> '頁294 。

32 (前漠紀 ﹒ 孝成皇帝紀四> '頁477 。

33 李學動主編 : <春秋公羊傳注疏} ﹒頁的。

34 楊伯峻 《春秋左傳注} ，頁 1185 。

35 司馬遷: (史記 ﹒孔子世家第十七} ﹒ 頁 1947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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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記》每有徵引孔子之言以作為評論人物的標準，如《萬石張叔列傳》言 r 仲

尼有言曰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JI '其萬石 、 建陵 、張叔之謂邪? J 36史公以

〈論語> r 訥於言而敏於行」評價萬石君等人，可見史公對孔子非常重視 。"而班

固《漢書》中亦多有引用孔子之言論，如《漢書 ﹒景帝紀 > : r 贊曰:孔子稱『斯

民，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JI .信哉!周秦之敝'罔密文峻，而姦軌不勝。漢興，

掃除煩苛，與民休息 。 至于孝文，加之以恭儉，孝景遵業，五六十載之間，至於

移風易俗，黎民醇厚。周云成康，漢言文景，美矣! J 38班固借孔子之言以讚賞景

帝政績，反映漢代史家對孔子極為尊崇，每引其言語以為評論人事之準則。萄悅承

其家學淵源，亦極為推崇孔子，其叔苟爽熟讀《論語> • <後漢書》稱其「幼而好

學，年十二，能通《春秋》、《論語> J '對苟悅影響極大，在《漢紀》之「苟悅

曰」亦如.æ遷 、 班固，多引孔子之言作為評論史事之標準，可見苟悅論事亦有「折

中於夫子」之傾向。

如《前漢紀，孝文皇帝紀上》孝文二年於記述卓氏、程鄭、孔民等豪強之後，

苟悅曰:

先王立政，以制為本。三正五行，服色曆數。承天之制，經國序民。列官

布職，疆理品類 。 辯方定物，人倫之度。自上己下，降殺有序。上有常制則

政不頗，下有常制則民不二;官無淫度則事不悸，民無淫制則業不廢。貴不專

寵，富不獨奢 。 民雖積財無所用之。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，姦冗不興，禍亂不

作。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，統成大業，立德興功，為政之德也。故曰:謹權

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宮，四方之政行矣 。"

茍悅以為國家行政應以先王之制度為本，若上下皆循常制而行，則尊卑有序，

國家太平， r 貴不專寵，富不獨奢 J '豪強不會侵害百姓，並引〈論語﹒堯日篇》

「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宮，四方之政行矣」叫為據，指出行政審慎對國家之重要。

又如《前漢紀﹒孝景皇帝紀》孝景三年於景帝賜江都王非「天子挂旗」之下，

萄悅曰:

江都王賜天子挂旗﹒過矣。夫唯盛德元功有夫子之勳，乃受異物，則周公

其人也。凡功者，有賞而已。孔子曰 r 必也正名乎! J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

36 司馬遷: <史記 ﹒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> .頁2773 。

37 可參考李長之: {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}﹒(台北:里仁書局. 1998年) .頁42-47 ' 

38 班固: {漢書 ﹒ 景帝紀第五}﹒頁135 。

39 {前漠紀 ﹒ 孝文皇帝紀上> .頁97-98 。

40 程樹德、: {論語集釋> (北京:中華書局. 1990年) .頁的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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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人君之所司也。夫名設於外，實應、於內;事制於始，志成於終，故王者慎

之。 41

苟悅引用孔子「正名」之言作為評論之標準， 42批評景帝賜江都王天子旗﹒

名、器不符，乃違禮之舉，若其有功，賞賜則可，而不應賜之以「異物 J '可知苟

悅以孔子「正名」之觀念作為其論史之根據。

而〈前漢紀﹒孝元皇帝紀下》竟寧元年於王尊殺萬章事之下，苟悅曰:

自漢興以來至於茲，祖宗之治迫可得而觀也 。 高祖開建大業，統辟元功，

度量規矩不可尚也 。 時天下初定，庶事草創，故韶、夏之音未有問焉。孝文皇

帝克己復禮，躬行玄默，遂致昇平，而刑罰幾措，時稱古典。未能悉備制度，

玄雅禮樂之風闕焉，故太平之功不興。孝武皇帝規恢萬事之業，安固後闢之

基，內修文學，外耀武威，延天下之士，濟濟盈朝，興事創制，無所不施，先

王之風，燦然復存矣。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，發其始不克其終，奢侈無限，窮

兵極武，百姓空竭，萬民疲弊。當此之時，天下騷動，海內無聊，而孝文之業

衰矣。孝宣皇帝任法審刑，綜核名實 ， 聽斷精明，事業修理，下無隱情，是以

功光前世，號為中宗，然不甚用儒術 。 從課如流，下善齊肅，賓禮舊老，優容

寬宜，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。而侵巨石顯用事，嘿其大業，明不照姦，決

不斷惡，豈不情哉!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，任豎刁以亂，一人之身，唯所措

之。夫萬事之情，常立於得失之原，治亂榮辱之機，可不惜哉!楊朱哭多岐，

墨翟悲素絲，傷其本同而未殊 。 孔子曰: r 遠告人 J ' (詩》云: r 取彼護

人，投昇對虎 J '疾之深也。若夫石顯，可以痛心泣血矣，豈不疾之哉!初，

宣帝任刑法，元帝課之，勸以用儒術。宣帝不聽，乃嘆曰. r 亂我家者，必太

子也。」故凡世之論政治者，或稱教化，或稱刑法;或言先教而後刑，或言先

刑而後教，或言教化宜詳﹒或曰教化宜簡;或曰刑法宜略，或曰刑法宜輕，或

曰宜重:皆引為政之一方，未究治體之終始，聖人之大德也。聖人之道，必則

天地，制之以五行，以通其變，是以博而不泥 。 夫德刑並行，天地常道也。先

玉之道，上教化而下刑法，右文德而左武功，此其義也。或先教化，或先刑

法，所遇然也。撥亂抑強則先刑法，扶弱緩新則先教化，安平之世則刑教並

用。大亂無教，大治無刑。亂之無教，勢不行也;泊之無刑，時不用也 。 教初

必簡，刑始必略，則其漸也。教化之隆，莫不興行然後責備;刑法之定，莫不

41 {前漢紀﹒孝景皇帝紀} ﹒頁 140-141 0

42 見程樹德: {論語集釋﹒子路﹒第三章> '頁88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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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罪然後求密 。 未可以備﹒謂之虐教;朱可以密，謂之峻刑。虐教傷化，峻刑

害民，君子弗由也。設必違之教，不量民力之未能，是陷民於惡也，故謂之傷

化;設必犯之法，不度民情之不堪，是陷民於罪也，故謂之害民。莫不興行，

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，然後教備;莫不避罪，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，然後

刑密 。 故孔子曰: r 不嚴以蒞之，則民不敬也。嚴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

也。」是言禮刑之並施也。「吾未如之何 J ·言教之不行也。「可以勝殘去般

矣」﹒言刑之不用也。{周禮》曰: r 治新園，用輕典。」略其初也。《春

秋》之義，貶纖芥之惡，備至密也。孔子曰: r 行有餘力，則可以學文。」簡

於始也。「繪事後素。」成有終也。夫通於天人之理，達於變化之數，故能達

於道。故聖人則天，賢者法地，考之天道，參之典經，然後用於正矣。 的

苟悅總評前朝政績之優劣，其中引《論語〉及《詩》以指出親賢臣遠小人之

重要，制並批評宣帝未能知人善任，竟重用讀巨石顯。其後萄悅提出治國之上策乃

教、刑並用，且引孔子「不嚴以蒞之，則民不敬也。嚴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

善也。」指出禮刑並行之重要。又重新詮釋孔子之言以闡釋教 、刑並施之主張，以

為《子罕 ﹒第二十四章 > r 吾末如之何 J '的乃言教之不行; <子路﹒第十一章》

「 可以勝殘去報矣 J ， 46乃言刑之不用 ; <學而 ﹒第六章> : r 行有餘力，則以學

文 J '打則言教始於簡;又 《八份﹒第八章> r 繪事後素 J '相言教之有成 。可知苟

悅每借孔子之言以發揮其觀點，雖非孔子本意，然亦反映苟悅對孔子之推祟。若比

合 「苟悅曰」與史遷、斑固之史論，則可知漢代史家論事每每 「折中於夫子」。

五、結語

苟悅受其家學淵源影響，自幼聰明好學，對學非常重視， <申鑒 ﹒雜言上第

四> : í 或間曰~君子屬敦乎學? .iI曰: ~生而知之者寡矣，學而知之者眾矣。

悠悠之民，泄泄之士，明明之治，汶汶之亂，皆學廢興之由，敦之不亦宜乎? .iI J 

49可知苟悅以為為學之要不獨關係士民之知愚， 更為治亂之關鍵 。而苟氏指出學

43 <前漢紀﹒孝元皇帝紀下} ，頁406-408 。

44 所引論譜兒程樹德: <論語集釋﹒衛鐘公﹒第十一輩} ， 頁1087 。

45 程樹德 {論語集釋 } ，頁617 。

46 程樹德 (論語集釋) ，頁909 0

47 程樹德 ﹒ {論語集釋》 ﹒頁27 ' 

48 程樹德: {論語集釋}﹒ 頁 157 。

49 劉殿爵、陳方正 、 何志華編: <申鑒逐字索引》﹒(香港:商務印書館 ， 1995年) ， 頁 12 。



126 中國語文通訊

習之對象應以儒家經典為主. < 申鑒﹒時事第二》則云 : I 放邪說，去淫智，抑

百家，崇聖典，則道義定矣。 J 50 I 聖典」之所以重要，原因在於上位者因天地之

道，立度宣教，定立榜樣. I 垂之後世，則為經典 J .若從經典行事，則能「崇立

王業 J .故「經典」實為國家之「總統綱紀」 。但「及至末俗異端並生，諸于造誼

以亂大倫。於是微言絕，群議繆焉。 J 51 故茍氏認為為學之本應以聖典為主。準上

可見，就〈漢紀> I 苟悅曰」所引，每以儒家典籍為準，並據以闡釋其觀點，完全

反映苟悅重視儒家典籍之傾向。

唐晏〈兩漢三代學案》曾以《後漢書〉及《申鑒》兩書為據，列萄悅於《易》

及《春秋》兩類。 52唐氏的著作以經學為主，探討苟悅的學術背景，其說有據，然

而未有注意苟氏其他思想淵源。從上可見，苟悅之思想淵源除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〉

以外. <論語》亦為其中重要之組成部份 ，而且旁及其他典籍，如 《尚書》、《詩

經》等，故苟悅的學術思想實取義多方，不限一途。且比合史遷、班固、苟悅之史

論，可反映漢代史家論史多有「折中於夫于」之特點，對於理解漢代的史學思想，

不無禪益。

50 劉殿爵、陳方正、何志華編: {申鑒逐字索引> .頁6 。

51 <前漢紀﹒孝成皇帝紀二) .頁437 。

52 唐晏: {兩漢三國學案> • (臺北:世界書局 . 1967年) .頁80及頁481 。


